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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提著一大袋東西走進家門，不曉得

又去哪裡大採購？她順手把整袋東西放下脫了

鞋，轉身再從門外提起另一袋抽取式衛生紙後

進門。我走上前去替她拿那堆物品，標示○○

健保藥局的袋子確實不輕，我好奇地往袋子內

喵了一眼，看到瓶瓶罐罐的東西，但不知道裡

頭裝了什麼？

「阿嬤，你又去買什麼『物件 (東西 )』

啊？」我以閩南語如是問。

「無啦！無什咪啦！」外婆意外地快速回

應我的問題。

幫外婆把那堆「物件」拿進客廳後，我走

進廚房替外婆倒一杯水。

「阿嬤回來了嗎？」媽媽正好將炒好、熱

騰騰的青菜起鍋。

「恩，剛回來在客廳休息。」

「李伊，把這些菜端去餐廳，準備吃飯了

喔。」媽媽伸手把鍋子放進水槽泡水，鍋子發

出一陣陣嘶嘶的聲音…。

「阿嬤！食飯(吃飯)了！」

我把午餐端上餐桌之時，阿嬤也正躡手躡

腳地提著那一袋「物件」進去她的房間。此時

媽媽從廚房裡走出來，一手端著湯，剛好撞見

這一幕。

「阿母，昨昏(昨日)不是即(才)買衛生紙

嗎？你今仔日怎樣閣(今日怎麼又)去買？」媽

媽眼神直視倒在餐桌邊那一袋抽取式衛生紙，

疑惑地問阿嬤。

「無啦，那不是我買的，那是別人送

的。」

雙合耳鼻喉科聯合診所  李志宏

醫療法律生活化系列（2）

首創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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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早起 (早上 )不是去領慢性病的藥仔

嗎？哪會有人送你衛生紙？」

「就是厝邊彼個(隔壁那個)阿珠姨，阿珠

姨妳知影(知道)吧？伊佮我說十字路口那間藥

局領藥仔都有送衛生紙，我早起就特別去那間

藥局問看麥。領完藥仔了後，夠真正送我一袋

衛生紙。」外婆指了指桌邊一串五包的抽取式

衛生紙，露出得意的微笑。

「怎麼跑去彼恁(那麼)遠？妳不是佮我說

去巷仔口領藥仔就返來(回來)嗎？」母親其實

是擔心老人家出去太遠，增加出意外的機會。

「我著是(就是)想要去看麥……透底(到底)

有影無？」

「哪有彼款奇怪的代誌(那麼奇怪的事)？

我無賣 (沒有 )聽過領藥仔還會送物件的代

誌。」媽媽邊喃喃自語之時，邊盛飯給外婆。

「阿嬤妳拄即(剛才)買的那個藥袋仔裝什

麼物件？」才剛說出口，外婆便對我使了個多

管閒事的眼色，感覺自己好像說錯話。

媽媽趕緊放下碗，看著外婆說：「阿母，

你愛更什麼物件會使(還要什麼東西可以)佮我

講，妳伓免按爾家己四界(不必這樣自己到處)

趴趴走，又摜(又提)這麼多物件，一個人走在

路上萬一跋倒馬按怎(跌倒怎麼辦)？」

「無啦，就是我領藥仔的時候，藥師佮我

推銷一寡(一些)保健食品，伊佮我講是吃健康

的啦！」

「他佮你推銷這丌 (這些 )，都無佮妳收

錢？」

「當然有！伊佮我講，這是國外進口的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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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是有較貴無伓著(沒有錯)。但是我想講

病院開那款藥仔是免錢的，可能卡無效……」

「媽，話不是按爾(這樣)講的！慢性病的

藥仔不是免錢，是因為醫生開給妳慢性病連續

處方箋 1 ，所以妳頂回(上次)在病院領過頭一

拜(第一次)藥仔以後，因為有這張單仔，即嗎

(現在)才會使(可以)在健保特約藥局繼續領藥仔
2 。」

「是按爾喔？我也不是真懂啦！反正我覺

得我免錢領藥仔 3 ，買健康食品，藥師又送我

這麼一大包衛生紙，很算會和(划算)欸！」

「總講(總共)是開若穧(多少)錢買這丌保健

食品？」

「無若穧錢啦，就兩千多塊，無若穧

啦！」外婆顯得有些不好意思。

「阿嬤，你頂回去病院的時候陳醫師開的

處方跟藥仔會使借我看一下嗎？」

阿嬤拿出陳醫師開的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和第一次在醫院領到的藥品給我。我再把早上

阿嬤到健保特約藥局領的藥品拿來比對，發現

其中有一種藥外觀不太一樣。所以我再以藥袋

上藥名比較，居然該藥品與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的名稱不相同。

「媽媽，你看！這顆藥跟阿嬤之前服用的

那種不一樣欸。」

「咦？真的欸！阿母，藥師有佮妳講這粒

藥仔有什麼無共款(不一樣)？」

「無呢，我伓知影(不知道)。」外婆聳聳

肩，一幅事不關己的樣子。

「媽媽，妳要不要打電話去藥局問問看

啊？」

「好，幫我看看藥袋上面藥局的聯絡電

話……」

「喂？你好，請問是○○健保藥局嗎？

不好意思喔，我媽媽今天早上到你們藥局去領

慢性病的藥，但我發現她這次拿的藥跟上次在

醫院領得不太一樣…是的…名字是嗎？耳、東

陳，陳滿里。」

眼睛看著媽媽電話諮詢，我的腦子充滿疑

惑；雖然外婆被推銷了這麼多保健食品還認為

撿到便宜，但是對於多重慢性病人而言，那些

保健食品真的有必要嗎？真的有助於病情嗎？

不然與「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這事，何

干？加上老人家對藥品、食品的認知很模糊，

他們常有「有病治病、沒病強身」的誤解，我

實在很擔心外婆以為：花錢買的保健食品會比

不花錢的慢性病藥品有效，所以她很有可能不

按醫囑服藥。

當我思緒終了時，母親的詢問電話也剛好

講完。

「我剛才問了藥師，他告訴我兩種藥的成

分一樣，只是廠商不同，所以藥名與外觀不一

樣，服用方式也相同。至於效果，聽他說也是

相同，不需擔心；但不知道開處方的陳醫師是

否持相同看法 4 ？」

「阿嬤，所以妳愛更(還要)照正常的時間

吃藥仔喔！藥仔的食法佮進前共款(藥的服用方

式跟以前一樣)！」我把第一次領的藥跟這次領

的藥分開擺好，交給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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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母，你後擺(下次)要領藥仔的時候，

甲那張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交給我，拄即(剛才)

藥師佮我講，這款藥仔是會使代領的，我拿去

汝孫李伊她乾媽開的診所邊仔那間藥局，找邱

藥師領藥仔。」

我知道媽媽擔心的是什麼，外婆為了領慢

性病藥品，平白無故又多買了「保健食品」；

她的房間已有一堆藥罐，每一種的作用、期限

都不一樣，今天又多了一些，我們真的很擔心

她亂買藥、亂吃藥。外婆沒有和我們住在一

起，我們頂多是儘量騰出時間過來陪他聊天、

吃飯，其實很難清楚並追蹤他的用藥情形，不

當服用藥品的情形是我們最擔心的事。

「媽媽，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藥一定要在

健保特約藥局調劑嗎？還是有藥師執業的場所

就可以調劑？其他醫院、診所的藥局也可以調

劑嗎 5 ？」

「還有，哪些疾病算是慢性病 6 ？為什麼

強迫分三次領藥？可以一次就領完嗎 7 ？」

「恩…妳這個問題學生…這些問題…太複

雜了，不僅是『專業分工』而已！但實際情況

如何？除可以上健保局網站去查查，看看官方

的作法是否符合民眾的想法！下回幫阿嬤拿第

三次慢性病藥時，我再問一問邱藥師。」

問題 1 ：何謂「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解  答：「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是台灣全民健康

保險制度下「首創」、「唯一」的處方箋開立

制度（筆者註：首創、唯一之用語，係引用衛

生署民國97年12月30日衛署醫字第0970219512

號函釋《醫療法》第86條第七款「其他不正

當方式」規定之查處認定適用第2點：「強調

最高級及排名等敘述性名詞或類似聳動用語

之宣傳。（如：『國內首例』、『唯一』、

『首創』、『第一例』、『診治病例最多』、

『全國或全世界第幾台儀器』、『最專業』、

『保證』、『完全根治』、『最優』、『最

大』等…）」其依據是民國101年11月6日修正

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14條第一項：

「保險對象罹患慢性病，經診斷須長期使用同

一處方藥品治療時，除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規

定之第一級及第二級管制藥品外，醫師得開給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及第三項：「同一慢性

病，以開一張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為限。」前述

二項以白話文解釋略以：對於罹患健保制度所

定之慢性病，醫師可以斟酌病人病情需要，選

擇開給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但「一種慢性病只

能開立一張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經查《藥師法》第18條前段：「藥師對於

醫師所開處方，祗許調劑一次，其處方箋應於

調劑後簽名蓋章，添記調劑年、月、日，保存

三年，含有麻醉或毒劇藥品者保存五年。…」

所以授權法規的「分次調劑」對應於法律規定

之「祗許調劑一次」，下位授權法規超越上位

法律規定，對於立法制度而言，無異是極大之

諷刺。據此，醫師公會全聯會民國97年7月28日

及9月19日曾二度去函衛生署解釋其適法性及

疑義，衛生署直到同年10月3日才以衞署健保

字第0972600397號函回覆，其中說明四：「醫

師所開立之處方，如係只許藥師調劑一次之處

方，藥師固不得就同一張處方箋重複調劑。惟

醫師如果於同一張處方箋允許藥師分次調劑情

形，應【未違反】藥師法第18條之規定。」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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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般人用語：「是醫師自願開立慢性病連續

處方箋，藥師只是根據處方箋上『格式』分

次調劑。」殊不知，此「格式」係衛生署「首

創」，強迫醫師吞下去！（其格式為《全民

健康保險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作業要點》所

定，該要點雖於民國90年2月26日以健保醫字

第90003759號公告廢止，但其精神常存。）筆

者認為此說明不僅「違法」、還「亂紀」；甚

至吃了立法權、醫界的豆腐。因為此函將「法

律規定的調劑一次」，解釋成「醫師的分次裁

量權」，也就是將《醫師法》與《藥師法》

做「不當連結」，所以該函釋說明稱【未違

反】，而非【符合】！且以「衞署健保字」函

號、而不以「衞署醫字」函號來回應，擺明心

虛！其結果，反而造成如文中故事所述，可能

導致傷害病人健康。

問題 2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調劑處所」為

何？（請留意處所的意義）

解  答：《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15條第一

項前段：「保險對象持特約醫院、診所醫師交

付之處方箋，應在該特約醫院、診所調劑或選

擇至特約藥局調劑。…」所以健保病人持處方

箋（包括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應在「就診之特

約醫療院、所藥局」、或「特約藥局」調劑，

這就是衛生署所稱「自由選擇調劑處所」之權

利（民國87年5月6日衛署藥字第87017106號函

釋說明二）。所以文中阿嬤第二次領藥，可以

「自由選擇任何特約藥局」調劑。讀者看清楚

了嗎？衛生署函釋的重點不在「何身份者調

劑」，而是「何處所調劑」，這不是很怪異的

說法嗎？

問題 3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為何不需要部分負

擔？

解  答：健保局官方網站對部分負擔的說明如

下：「到診所或醫院看病時，除了全民健保幫

我們付的醫療費用之外，自己也要負擔一小部

分的錢，也就是所謂的『部分負擔』，這樣的

規定主要是提醒大家醫療資源很寶貴，它是用

來幫助生病的人，要用在需要的地方，千萬不

可以浪費。」這也就是「使用者付費」的基本

精神！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3條第一

項：「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門診或急診費用之

百分之二十，居家照護醫療費用之百分之五。

但不經轉診，於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中

心門診就醫者，應分別負擔其百分之三十、百

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五十。」及第47條第一項：

「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如下：一、

急性病房：三十日以內，百分之十；逾三十日

至第六十日，百分之二十；逾六十日起，百分

之三十。二、慢性病房：三十日以內，百分之

五；逾三十日至第九十日，百分之十；逾九十

日至第一百八十日，百分之二十；逾一百八十

日起，百分之三十。」雖是「法定」，但健保

局仍「自訂」部分負擔的分類如下：門診基本

部分負擔、門診藥品部分負擔、門診復健（含

中醫傷科）部分負擔及住院部分負擔。兩相比

較，健保局明顯「擴張解釋」部分負擔，造成

目前整體健保部分負擔「只有10%」，離門診

下限20%甚遠，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藥品部分免

部分負擔的實施，就是健保局擴張解釋下的產

物，明顯違反《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免

費拿藥（健保藥品）」四個字意外成為健保特

約藥局的攬客招牌、宣傳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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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藥師調劑時，應如何處理同成份、不

同藥廠的藥品品項？

解  答：《藥師法》第16條後段：「…如

有可疑之點，應詢明原處方醫師確認後方得調

劑。」、第17條：「藥師調劑，應按照處方，

不得錯誤，如藥品未備或缺乏時，應通知原處

方醫師，請其更換，不得任意省略或代以他

藥。」、第18條後段：「…如有依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規定詢問或請醫師更換之情事，並應

予註明。」文中調劑藥師如未遵守上述規定，

依同法第22條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但類似罰則未規定於《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中，最接近

者為第36條第一項第一款「未依處方箋、病歷

或其他紀錄之記載提供醫事服務」，其處理方

式是「扣減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

額」，問題是「有用過嗎」？所以有趣在於：

衛生署自創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格式，卻無罰

則！

問題 5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處所的「例

外」為何？

解  答：前述問題 2 已明示衛生署的醫藥分業制

度是「處所分業」，非「專業分業」，所以即

便有藥師專業身份，只有執業於開立處方院、

所藥局服務的藥師，或健保特約藥局的藥師才

能接受「健保給付的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這

真是不合理、自相矛盾的規定。舉例來說，在

診所開立自費處方箋，拿到健保特約醫院藥局

調劑並支付費用，合乎規定嗎？一定要到健保

特約藥局調劑嗎？

次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15條

第一項後段：「…但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者，

因故無法至原處方醫院、診所調劑，且所在地

無特約藥局時，得至其他特約醫院或衛生所調

劑。」所以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處所的「例

外」有二：其他特約醫院或衛生所，但要件是

「所在地無特約藥局」，如果所在地特約醫院

或衛生所都無法調劑時，所在地【特約診所的

藥局】可以接手嗎？（見DM圖，筆者註：如果

有健保特約藥局，但相距1.8公里以上時，如何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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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官方宣傳海報第191期電子
報-封面裡

問題 6 ：慢性病的種類有哪些？

解  答：衛生署公告之慢性病包括癌症、內分

泌及代謝疾病（如糖尿病）、精神疾病、神經

系統疾病（如癲癇）、循環系統疾病（如高血

壓）等十六類98種疾病，詳見健保局全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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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查詢路徑：一般民眾／健保醫療服務／慢性

病連續方箋。

問題 7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藥品可以一次領

足嗎？

解  答：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24

條第二項規定，有以下四種情形可以一次領取

該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總給藥量：一、預定出

國（超過二個月），二、返回離島地區，三、

為遠洋漁船船員出海作業、國際航線船舶船員

出海服務，四、罕見疾病病人。但需遵守「一

次領藥90 天作業規範」規定，即於領藥時出

具「切結文件」，但醫院、診所得逕依病人健

保卡「重大傷病」身份註記辨識，則可免為

切結。此措施從今年1月1日開始實施，衛生署

「一次領足」的改變方向是正確的，但限制四

類情形及「具結」卻是「心虛」的具體呈現。

正確的作法是：第一個月藥品部分負擔依現行

規定，第二個月以後「完全自費」，唯有如此

才同時符合《醫師法》、《藥師法》規定，但

現行藥品部分負擔部份，仍不完全符合《全民

健康保險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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